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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B_E9_A1_B9_E7_c67_492697.htm 某重点 重点工程建

设历来是政府重视、百姓关心的热点。日前，笔者对某重点

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竣工决算审计的同时，对该重点工程建设

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经调查，笔者认为，“疏于管理

”是诱发重点工程建设出问题的病源，且在重点工程建设中

，“疏于管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指挥部”遗留问题多 为了统一协调工程建设中的相关事项

，重点工程大多设立了“指挥部”。“指挥部”在重大事项

和突发事件的协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

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它自身存在很多缺陷和弊端，给工

程建设项目管理所带来的负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工程项目建

设阶段结束后，“指挥部”撤消，但很多未办理工程结算资

料和财务资料的移交手续。另外，笔者延伸调查与上述重点

工程有业务关系的某县“建设指挥部”的会计资料，发现也

未上交，并存放在当时承担记账工作的个人手中。 投资不实 

在对该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竣工决算审计时，查出“多计

投资成本”达2400万元。主要为：一是收到国内、外设备供

应商退还的设备款375万元，且其本金和存款利息大部分变成

了账外资金，未冲减设备投资；二是将应计入损益的进口设

备贷款利息、广告设施费用、办公费、招待费等计1926万元

计入了投资等。 部分资产损失 审计中发现，上述重点工程建

设期间财产损失达396万元。主要有：设备及工器具盘亏132

万元、材料有账无物105万元、出售汽车净损失53万元以及设



备和工器具报废30万元等。 管理不规范 建设期间，“指挥部

”和建设单位“总公司”直接采购的材料分别为3545万元

和797万元，建设单位未能提供材料的出入库手续，是由经办

人员、审批领导在发票上签字后，直接计入建安工程投资的

。采购合同、征地协议、收款收据存根、银行支票存根、银

行存款对账单、进账单等存在缺失现象。有的单体工程无施

工合同和工程结算审核报告，现存不完整的采购合同、征地

协议、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工程结算审核报告等也未装订编目

。 在工程完工后，对剩余材料也未办理回收入库手续，形成

的账外物资未能得到妥善保管，部分电缆多年露天存放，已

经无法使用。 出现问题的原因 “指挥部”自身的缺陷和弊端

，是造成工程建设管理上出问题的重要原因 一是观念上的临

时性。由于“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指挥部”成员都是

从本系统各管理及综合部门抽调，往往只注重建设任务的完

成，忽视项目建设的资料、报批手续和相关制度的遵守，具

有典型的临时观念。如成员进行调整，做交接工作时，资料

和有关事项无交接手续，使有关事项无法检查。 二是角色的

多重性。“指挥部”有的成员扮演“双重”角色。如：上述

重点工程“指挥部”中的“物资部”成员，多数是从物资局

的物资贸易中心抽调的，这些成员既是“指挥部”的组织协

调者，又是物资贸易中心的经营者，缺乏必要的监督制度。 

三是特权所致。为了赶时间，抢进度，赋予了“指挥部”一

些特权。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有超权和越权现象

。尤其是在处理一些需要“快办特办”事情上，事后往往不

能及时补办手续，导致有关事项当事人也难以说清。 有章不

循，财务制度执行不力是滋生财务管理问题的重要原因 国家



的财务制度是必须遵守和执行的，是经济健康有序运作的有

力保障。然而，审计查出的像“设账外资金”、“多计投资

成本”、“银行对账单丢失”、“有的单体工程无施工合同

和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就付款”等问题，反映出建设单位在执

行财务制度上的随意性和管理的不到位。同时，也反映出对

建设单位执行财务制度监督机制上有缺失。 重建设，轻管理

是导致问题多的主要原因 该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中，“总公司

”和“指挥部”之间缺少沟通，无法对财务、资金、物资等

实行有效地统一管理。特别是项目建成后，“指挥部”撤销

时，资料不进行交接，给决算编制带来诸多问题，导致难以

形成竣工决算。从审计监督的角度看，这种管理的不到位，

必然引发诸多问题和隐患。其原因是建设单位没有处理好“

建设”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往往把“建设”看成是“硬

”的，而把“管理”看作是“软”的，“管理”不到位造成

“管理”混乱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 解决之道 根据

此次对某重点工程的审计调查，对重点工程“疏于管理”的

问题，提出如下改进意见：改进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机制。对

现行建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国家投资体制

改革要求，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方式

。例如，可以推行“代建制”。据悉，上海、重庆、河南等

许多地方已开始在政府投资项目中实行“代建制”。（作者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审计局）胡柏华 编后：《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试行办法》已由建设部颁发，并于2004年12月1日开始执

行。《办法》的实施，对于大力推行工程项目代建制度，促

进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健康发展，规范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提高建设工程投资效益和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如今，



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在政府投资工程中推行“代建制”。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要求：“对非经营性

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

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

、质量和工期,竣工验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办法》为加

快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方式改革提出配套规定。《办法》规定

了工程项目管理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项目管理企业可以

协助业主，从项目的前期策划组织直到组织项目后评估全过

程提供专业的服务。工程项目业主可以通过招标或委托的方

式选择项目管理企业。 相信，上文提到的重点工程“指挥部

”现象和“疏于管理”的问题将随着“代建制”的推行而越

来越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